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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年 04 月 22 日 

發文字號：大台南開發字第 1110041 號 

附件：  

主 旨：為臺南市政府公告將針對擅自搭建之違規竹木造及位於本市

道路上擅自搭建鋼管鷹架廣告物，一經查獲立即拆除，呼籲

會員公司在搭建售屋廣告時勿觸犯是項公告，避免權益受損

敬請  查照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1 年 4 月 1 日南市工使二字第

1110418532號函暨臺南市政府111年3月24日府工使二字第

1110188764 號公告辦理。 

    二、按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違規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執行計畫」

第二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略以：竹木造及鋼管鷹架廣告物列

為優先查處對象，僅此敘明；市府工務局指稱廣告鷹架材質，

要以 H型鋼、C型鋼、L型鋼、槽型鋼、角鐵、角鋼、L型鐵

等不燃材料搭建才符合規定。 

    三、會員公司如有搭建樹立廣告看板需求時，請務必依據臺南市

廣告物管理自治條例規定，逕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(使用管理

科一股、二股)申請廣告物許可證，以維護自身權益。 

  
 

正本：各會員公司 

副本:  

 

受文者：會員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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